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8年度台上字第4 1號   0 2

        上　訴　人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 0 3

        法定代理人　邱欽庭  0 4

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陳介安律師  0 5

        被 上訴 人　何明憲  0 6

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宋耀明律師  0 7

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賴文萍律師  0 8

       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  0 9

        中華民國1 0 7年6月2 6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（  1 0

        1 0 6年度重上更(一)字第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 1 1

            主  文  1 2

        原判決廢棄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。  1 3

            理  由  1 4

        本件上訴人就原法院1 0 4年度金上重更(一)字第2 5號（下稱第2 5  號  1 5

        ）被上訴人被訴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，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  1 6

        民事訴訟，主張：被上訴人係勤美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勤美公司  1 7

        ）董事長，為公司法第8  條規定之公司負責人。訴外人日華投資  1 8

       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日華投資公司）為勤美公司持股9 9 %  之  1 9

        子公司，勤美公司另投資訴外人日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下  2 0

        稱日華資產公司）3 7 . 3 7 5 %  股份。被上訴人與訴外人�錦樹、黃  2 1

        秋丸、王信富共謀，由被上訴人提供日華投資公司、日華資產公  2 2

        司，�錦樹提供虛設之訴外人勁林爭青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  2 3

        下稱勁林公司）與齊林環球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齊林公  2 4

        司）為交易平台，藉由大廣三及金典酒店不良債權交易案，使勤  2 5

        美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不利益交易，藉此掏空勤美公司資產，  2 6

        以牟取私人利益，而為下列行為：1 .被上訴人以日華投資公司名  2 7

        義，轉讓大廣三不良債權之信託受益權予訴外人統一安聯人壽保  2 8

        險股份有限公司（嗣更名為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，下稱統  2 9

        一安聯），取得資金購買該不良債權後，經由法院拍賣，以該不  3 0

        良債權作價承受大廣三大樓。其明知勤美公司直接向統一安聯購  3 1

        回信託受益權即可取得大廣三大樓，竟商議偽由齊林公司以新臺  3 2

0 1

１



        幣（下同）1 3億9 , 0 0 0萬元向統一安聯購買該受益權後，再以 1 7  0 1

        億元出售予勤美公司，致勤美公司受有虛增取得成本3億1 , 0 0 0萬  0 2

        元之損害（下稱編號] 損害）。2 .被上訴人偽以委託勁林公司尋  0 3

        找買主籌措購買大廣三不良債權資金為由，以日華投資公司名義  0 4

        與勁林公司簽訂投資協議書，並指示日華投資公司支付勁林公司  0 5

        虛偽服務報酬1億7 , 7 3 4萬6 , 7 3 0元，使勤美公司受有依持股9 9 %比  0 6

        例計算之1億7 , 5 5 7萬3 , 2 6 3  元損害（下稱編號{ 損害）。3 .被上  0 7

        訴人偽以日華資產公司委託勁林公司、齊林公司協助取得金典酒  0 8

        店不良債權為由，以日華資產公司名義分別與該二公司簽訂服務  0 9

        契約書，而支付勁林公司2億1 , 5 0 0萬元、齊林公司1億5 , 0 0 0萬元  1 0

        之虛偽服務報酬，使勤美公司受有持有依持股3 7 . 3 7 5 %  比例計算  1 1

        之1億6 , 1 6 6萬8 , 7 5 0  元損害（下稱編號¡ 損害）。4 .被上訴人明  1 2

        知訴外人開發工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開發工銀）及中  1 3

        華成長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中華成長）對金典酒店不  1 4

        良債權，已由齊林公司與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取  1 5

        得，竟由日華資產公司與訴外人銓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銓  1 6

        遠公司）簽訂共同出資購買開發工銀及中華成長對金典酒店不良  1 7

        債權及擔保物權之虛偽協議書，事後再以日華資產公司違約為由  1 8

        ，取消上開協議，使日華資產公司支付銓遠公司違約金1 , 5 0 0  萬  1 9

        元，致勤美公司受有依持股比例3 7 . 3 7 5 %計算之5 6 0萬6 , 2 5 0  元損  2 0

        害（下稱編號¿ 損害）。經上訴人請求勤美公司監察人代表公司  2 1

        向被上訴人起訴請求賠償未果，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 2 2

        法（下稱投保法）第1 0條之1第1項規定，伊自得為勤美公司起訴  2 3

        。爰依民法第1 8 4條、第5 4 4條、公司法第2 3條第1  項規定，求為  2 4

        命被上訴人給付勤美公司6億5 , 2 8 4萬8 , 2 6 3  元，並自起訴狀繕本  2 5

        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（上訴人逾此部分之請求，經  2 6

        一、二審及本院前審分別駁回上訴人之訴及上訴，已告確定）。  2 7

        被上訴人則以：編號{ 、¡ 、¿ 損害之直接受害人分別為日華投  2 8

        資公司及日華資產公司，勤美公司非直接受害人，不得提起刑事  2 9

        附帶民事訴訟，日華投資公司或日華資產公司支付齊林、勁林及  3 0

        銓遠公司報酬之行為，經第2 5號刑事判決認定均符合常規，勤美  3 1

２



        公司並未受有損害。勤美公司以1 7億元價格自齊林公司取得市值  0 1

        2 0餘億元之大廣三大樓，對勤美公司有利，並無層層墊高價格情  0 2

        事，勤美公司亦未受有編號] 損害等語，資為抗辯。  0 3

        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駁回其上訴，無非以：  0 4

        勤美公司為日華投資公司及日華資產公司之股東，持股比例分別  0 5

        為9 9 %及3 7 . 3 7 5 %。上訴人主張編號{ 、¡ 、¿ 等墊高交易價格之  0 6

        買受人、虛偽支付服務報酬及違約金者分別為日華投資公司及日  0 7

        華資產公司，並非勤美公司。編號¿ 之行為，亦經第2 5號刑事判  0 8

        決對被上訴人為無罪之諭知；雖第2 5號刑事判決認定被上訴人就  0 9

        編號{ 、¡ 部分，確有利用勤美公司董事長職務身分，對從屬公  1 0

        司即日華投資公司、日華資產公司分別侵占3 , 5 0 9萬6 , 7 3 0元及3 ,  1 1

        5 0 0萬元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 7 1條第1項第3款後段之特殊侵占罪  1 2

        ，惟所侵占者究非勤美公司之款項，其為日華投資公司及日華資  1 3

        產公司之股東，僅得依股份比例分派公司之整體盈餘及虧損，係  1 4

        居於股東個人身分地位間接受害，尚非犯罪行為之直接被害人，  1 5

        上訴人自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為勤美公司提起附帶民事訴訟。就  1 6

        編號{ 、¡ 、¿ 損害部分，刑事法院未以判決駁回，而誤裁定移  1 7

        送於民事庭，該訴仍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編號] 行為部分，亦  1 8

        經第2 5號刑事判決認無法證明犯罪，而對被上訴人為無罪之諭知  1 9

        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大廣三收購案，透過齊林公司墊高交易  2 0

        價格，構成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及違背職務，使勤美公司受有損害  2 1

        ，核屬無據等詞，為其判斷之基礎。  2 2

        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，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，  2 3

        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，請求回復其損害，刑事訴訟  2 4

        法第4 8 7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因此，凡刑事訴訟程序中因刑事判決  2 5

        所認定犯罪事實所受損害之人，即得在該程序中提起民事訴訟，  2 6

        以回復其損害。本件依上揭刑事判決，就編號{ 、¡ 損害部分被  2 7

        訴之犯罪事實，係認定被上訴人利用其勤美公司董事長職務身分  2 8

        ，侵占從屬子公司日華資產公司及日華投資公司之資產，且控制  2 9

        公司行為之負責人，故意侵害從屬公司財產為目的，因從屬公司  3 0

        獨立性薄弱，形同控制公司內部單位，侵占從屬公司資產實與侵  3 1

３



        占控制公司資產無異，應視為一體觀察，而認被上訴人違反證券  0 1

        交易法第1 7 1條第1項第3款特殊侵占罪，有第2 5  號刑事判決可稽  0 2

        （見第2 5號刑事判決第6頁、第8頁、第3 2至3 3頁，原審卷一第3 9  0 3

        4頁、第3 9 6頁、第4 2 0至4 2 1頁），似係認勤美公司亦屬因被上訴  0 4

        人犯罪而受損害之人。果爾，則上訴人依前揭投保法規定，為勤  0 5

        美公司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該公司之損害，是否  0 6

        與刑事訴訟法第4 8 7  條規定有違？尚非無進一步研求餘地，原法  0 7

        院見未及此，遽以勤美公司非因被上訴人犯罪直接受損害之人，  0 8

        逕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，已有可議。原判決復就上開編號¿ 損害  0 9

        業經第2 5號刑事判決認定被上訴人無罪部分，逕以勤美公司非直  1 0

        接受損害之人為由，認上訴人此部分之訴為不合法，亦有未合。  1 1

        再按刑事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，於為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時本不  1 2

        受拘束，民事法院雖得依自由心證，與刑事判決為相異認定，然  1 3

        依民事訴訟法第2 2 2條第4項之規定，仍應就刑事判決認定事實及  1 4

        所依憑證據，調查審認並將所得心證之理由，記明於判決，未記  1 5

        明於判決者，即為同法第4 6 9條第6款所謂判決不備理由。惟原審  1 6

        就編號  損害部分僅泛謂該部分損害業經第2 5號刑事判決為無罪  1 7

        之諭知，且該判決係參酌刑事卷內證據為認定，認事用法均無違  1 8

        誤，為其所得心證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2 0頁），未就其如何調查  1 9

        審認第2 5號刑事判決認定事實及所依憑證據，以及如何得心證之  2 0

        理由，記明於判決，遽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，自有判決理由不備  2 1

        之違法。上訴論旨，指摘原判決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無理由。  2 2

        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 7 7條第1項、第  2 3

        4 7 8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  2 4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8      月    2 2     日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 2 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鄭  傑  夫  2 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盧  彥  如  2 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周  玫  芳  2 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林  麗  玲  3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黃  莉  雲  3 1

４



       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0 2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9      月    1 6     日  0 3

５


